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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征地公告

乐中府公〔2022〕18 号

四川省人民政府于 2019 年 5 月 7 日印发了《四川省人民政府

关于乐山市市中区 2018 年第 2 批乡镇建设用地的批复》（川府土

〔2019〕220 号），四川省人民政府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印发了

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乐山市市中区2019年第3批乡镇建设用地

的批复》（川府土〔2020〕161 号)，同意将乐山市市中区平兴镇

滑石村 12 组（原穿山村 5 组）、乐山市市中区悦来镇正阳村 5

组（原犁头湾村 4 组），合计 3.7398 公顷集体土地征收为国家所

有，作为乐山市市中区 2018 年第 2 批乡镇建设用地和乐山市市中

区 2019 年第 3 批乡镇建设用地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

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的规定，现将征

收土地有关事项公告如下。

一、征地项目名称

乐山市市中区 2018 年第 2 批乡镇建设用地、乐山市市中区

2019 年第 3 批乡镇建设用地。

二、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，征地位置、地类及面积



— 2 —

根据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乐山市市中区 2018 年第 2 批乡镇

建设用地的批复》（川府土〔2019〕220 号），被征收土地的所

有权人为乐山市市中区平兴镇滑石村 12 组（原穿山村 5 组），征

收 3.1025 公顷集体土地，其中：农用地 3.0421 公顷（非永久基

本农田耕地 0.2535 公顷，园地 0.4099 公顷，林地 2.3531 公顷，

其他农用地 0.0256 公顷），建设用地 0.0604 公顷。

根据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乐山市市中区 2019 年第 3 批乡镇

建设用地的批复》（川府土〔2020〕161 号)，被征收土地的所有

权人为乐山市市中区悦来镇正阳村 5 组（原犁头湾村 4 组），征

收 0.6373 公顷集体土地，其中：农用地 0.6073 公顷（非永久基

本农田耕地 0.5762 公顷，其他农用地 0.0311 公顷），建设用地

0.0300 公顷。

三、征地补偿标准、搬迁过渡等费用及人员安置办法

被征收土地上的青苗和附着物补偿标准，按照《乐山市人民

政府关于公布实施乐山市征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

知》（乐府函〔2020〕133 号）执行。

征地范围内，拆迁各类合法建（构）筑物的补偿标准、搬迁

过渡等费用和安置对象的安置办法，按照《乐山市中心城区城市

规划区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》（乐山市人民政府令第 8 号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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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乐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乐山市征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

补偿标准的通知》（乐府函〔2020〕133 号）和《乐山市人民政

府关于乐山市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市中区城市规划片区征地拆

迁工作中有关问题的批复》（乐府函〔2013〕45 号）文件执行。

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按照《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〈四川省被征地农民

养老保障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川人社发〔2018〕46 号）和《乐

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乐山市财政局 乐山市自然资源局

关于贯彻落实川人社发〔2018〕46 号文件几个具体问题的通知》

（乐人社发〔2019〕30 号）文件执行，货币安置和失业保险补助

金按照《乐山市征地农转非人员安置保障暂行办法》（乐山市人

民政府令第 6 号）和《乐山市人民政府关于乐山市城市总体规划

确定的市中区城市规划片区征地拆迁工作中有关问题的批复》

（乐府函〔2013〕45 号）文件执行，医疗保险缴纳按照《乐山市

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乐山市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》

（乐府办发〔2016〕9 号）文件执行。

征收非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按《四川省人民政府

办公厅转发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调整征地补偿安置标准等有关问

题的意见的通知》（川办函〔2008〕73 号）文件执行。待省、市

明确相关实施条例和政策后，按新的实施条例和政策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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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暂停办理事项

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，征地拆迁范围内暂停办理下列事项：

（一）审批宅基地和其他建设用地；

（二）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及装饰装修房屋；

（三）办理入户和分户，但因出生、刑满释放、军人退役等

按国家户籍管理规定必须入户、分户的除外；

（四）核发工商营业执照；

（五）转让、互换、租赁房屋；

（六）改变房屋和土地用途；

（七）按照法律、法规和政策规定应当暂停办理的其他事项。

暂停期限内擅自办理上述所列事项的，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

置时不予认可。

五、征收时间

本公告发布之日起。

六、办理补偿安置的期限和地点

被征地的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，应当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

十日内到平兴镇人民政府、悦来镇人民政府办理征地拆迁补偿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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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手续。对个别未达成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,由乐山市市中区人民

政府作出征地补偿安置决定，并依法组织实施。

七、对征地批复不服的，应当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

向四川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

2022 年 8 月 29 日


